
油尖旺區議會第 196/2008 號文件  
 
 

2 0 0 8 至 2 0 11 年 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 

(會 議 於 2 0 0 8 年 11 月 1 3 日 舉 行 )  
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D F M C  1   西 九 文 化 區 範 圍

的 臨 時 用 途  
 委 員 會 通 過 文 件 所 載 的 建 議 ， 並 希 望 政 府 各 部

門 能 加 強 管 理 ， 嚴 格 執 行 規 定 ， 勒 令 活 動 必 須

在 晚 上 11 時 之 前 結 束，以 免 聲 浪 影 響 附 近 居 民。

  
民 政 事 務 局  

       
D F M C  2   吳 松 街 休 憩 處 工

程  
 委 員 會 通 過 取 消 擬 在 該 處 興 建 休 憩 處 的 建 議 ，

並 把 土 地 歸 還 地 政 總 署 作 其 他 發 展 。 委 員 會 希

望 利 用 該 幅 土 地 擴 建 附 近 的 垃 圾 站 ， 而 有 關 部

門 須 在 落 實 有 關 計 劃 前 先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。  

 地 政 總 署  

       
D F M C  3   設 立 廟 街 地 標   委 員 會 通 過 於 廟 街 興 建 一 對 牌 樓 式 地 標 ， 並 接

納 工 程 合 約 顧 問 提 出 的 雙 層 牌 樓 設 計 方 案 ， 工

程 費 用 預 計 為 2 , 5 1 0 , 0 0 0 元 。  

  

       
D F M C  4   於 緬 甸 臺 興 建 休

憩 處  
 為 免 阻 礙 消 防 處 在 該 處 的 救 援 工 作 ， 委 員 會 通

過 擱 置 於 緬 甸 臺 興 建 休 憩 處 的 建 議 。  
 

 工 程 合 約 顧 問  
路 政 署  

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2 5 0 , 0 0 0 元 在 緬 甸 臺 斜 坡 塗 上

油 畫 作 美 化 ， 另 撥 8 0 , 0 0 0 元 作 為 路 政 署 重 鋪 該

處 地 磚 的 工 程 費 用 。 委 員 會 認 為 應 先 重 鋪 地

磚 ， 再 配 合 斜 坡 美 化 工 程 ， 以 達 致 宣 傳 目 的 。

       
D F M C  5   於 海 輝 道 興 建 休

憩 處  
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出 11 , 0 1 0 , 0 0 0 元 作 為 興 建 海 輝 道

休 憩 處 的 工 程 費 用 。  
  

       
D F M C  6   於 彌 敦 道 及 水 渠

道 交 界 的 空 置 油

站 興 建 地 標 及 推

行 綠 化 工 程  

 委 員 會 認 為 地 政 總 署 應 先 清 理 該 處 地 底 的 殘 留

油 污 ， 及 後 再 在 該 地 點 種 植 花 卉 和 樹 木 ， 俾 能

達 致 綠 化 該 處 的 目 的 。  

 地 政 總 署  

       
D F M C  7   旺 角 道 (廣 東 道 交

界 )興 建 休 憩 處  
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9 , 8 0 0 , 0 0 0 元 作 為 工 程 費 用 。  

 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D F M C  8   建 議 於 尖 沙 咀 漢

口 道 4 4 號 旁 的 一

塊 棄 置 地 段 進 行

美 化 工 程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
 
民 政 處 會 就 建 議 諮 詢 各 有 關 部 門 ， 考 慮 作 可 行

性 研 究 。  

 民 政 處  

       
D F M C  9   櫻 桃 街 公 園 興 建

休 憩 涼 亭  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

 
 康 文 署  

 -  2  -

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康 文 署 會 就 建 議 諮 詢 各 有 關 部 門 ， 考 慮 作 可 行

性 研 究 。  

       
DFMC 10  建 議 闢 建 巧 翔 街

社 區 園 圃  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

 
康 文 署 會 就 建 議 諮 詢 各 有 關 部 門 ， 考 慮 作 可 行

性 研 究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DFMC 11  建 議 於 西 貢 街 遊

樂 場 增 設 洗 手 間  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

 
康 文 署 會 就 建 議 諮 詢 各 有 關 部 門 ， 考 慮 作 可 行

性 研 究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DFMC 12  建 議 於 窩 打 老 道 /

廣 東 道 休 憩 公 園

內 增 設 座 位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
 
康 文 署 會 就 建 議 諮 詢 各 有 關 部 門 ， 考 慮 作 可 行

性 研 究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DFMC 13  要 求 盡 快 開 放 大

角 咀 道 / 楓 樹 街 花

園  

 委 員 備 悉 大 角 咀 道 /楓 樹 街 花 園 已 於 2 0 0 8 年 1 0
月 2 9 日 開 放 給 公 眾 人 士 使 用 。  
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
 -  3  -

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DFMC 14  建 議 於 由 柯 士 甸

道 上 九 龍 公 園 斜

坡路段加建上蓋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
 
康 文 署 會 就 建 議 諮 詢 各 有 關 部 門 ， 考 慮 作 可 行

性 研 究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DFMC 15  要 求 康 文 署 重 修

部 分 轄 下 公 園 附

屬 廁 所 以 提 升 服

務 質 素  

 康 文 署 承 諾 當 轄 下 公 園 附 屬 廁 所 沖 水 系 統 發 生

故 障 時 會 立 刻 跟 進 。 管 理 人 員 在 故 障 期 間 會 放

置 水 桶 作 清 潔 用 途 及 張 貼 暫 時 停 止 沖 水 的 通

告 。  

 康 文 署  
 

       
DFMC 16  建 議 於 大 角 咀 中

匯 街 中 星 樓 及 中

耀 樓 之 間 馬 路 設

立 休 憩 處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建 議 。  
 
康 文 署 會 就 建 議 諮 詢 各 有 關 部 門 ， 考 慮 作 可 行

性 研 究 。  

 康 文 署  
 

       
DFMC 17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

署 於 2 0 0 8 / 0 9 年 度

在 油 尖 旺 區 康 樂

及 體 育 場 地 的 小

型 工 程 及 環 境 改

善 項 目 撥 款 申 請  

 委 員 會 通 過 文 件 所 載 的 三 項 工 程 建 議 ， 撥 出

6 , 6 0 8 , 5 0 0 元 予 康 文 署 作 為 工 程 費 用 。  
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
 -  4  -



 -  5  -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DFMC 18  綠 化 市 區 計 劃   委 員 會 通 過 有 關 計 劃 ， 並 認 為 花 盆 植 物 的 高 度

不 應 阻 擋 行 人 和 駕 駛 者 的 視 線 。  
 綠 色 力 量  

       
DFMC 19  印 度 人 團 體 申 請

租 用 場 地  
 議 員 通 過 讓 該 團 體 租 用 梁 顯 利 油 麻 地 社 區 中 心

的 禮 堂 和 會 議 室 舉 辦 活 動 。  
 民 政 處  

      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0 8 年 1 2 月  


